附件2：
中山大学先进团委（团总支）评估指标体系表
（院系版）
申报单位：                   评估总成绩：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考 核 点
	分值
	自评
成绩
	终评
成绩
	备注

	1.
基本工作


	1.1
计划

总结
	（1）院系团委（团总支）按时上交学年、学期工
作计划，学期、学年末有工作总结。
	35分
	
	
	

	
	1.2
参会

情况
	（2）按时参加团委工作会议，无迟到、无故缺席、
早退现象。
	20分
	
	
	

	
	1.3
工作

任务
	（3）认真执行上级团组织的决议，按时完成布置的各项任务。
	30分
	
	
	

	2.
组织

建设


	2.1
队伍

建设


	（1）团的组织班子健全，按期换届，民主选举领导班子，班子的民主生活和工作制度健全有效，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工作制度。
	35分
	
	
	

	
	
	（2）所属支部班子健全，按期换届，民主选举，建立定期联系团支部书记制度。
	30分
	
	
	

	
	
	（3）定期举办团学干部培训班，对团学干部进行团员意识教育和业务能力培训，每学年不少于2期。
	20分
	
	
	

	
	2.2
制度

建设


	（1）定期召开学院团委工作例会，每月不少于1次，讨论、布置、检查工作， 院系团委和基层团支部坚持“三会两制一课”，并有书面记录。
	30分
	
	
	

	
	
	（2）定期做好团员注册工作，认真按时按规定办理团员入学、离校的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按时足额交纳团费。
	30分
	
	
	

	
	
	（3）定期开展优秀团支部、优秀团员、团干的评选表彰工作，制定评选标准及相关制度。
	20分
	
	
	

	
	
	（4）做好向党组织推荐优秀团员入党工作。完善“推优”入党工作制度，“推优”率达100％ 。
	30分
	
	
	

	
	2.3
指导

院系

两会

工作


	（1）重视学生干部队伍建设，两会换届工作及时、民主、规范。
	30分
	
	
	

	
	
	（2）指导院两会独立自主开展工作，各项工作开展成效显著，活动影响良好，开展的活动有特色。
	20分
	
	
	

	
	
	（3）推荐优秀学生干部到上级学生组织工作。
	20分
	
	
	

	3.

思想

建设


	3.1
思

想

引

领
	（1）定期组织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团员意识教育等思想教育活动，每学年不少于4次； 
	20分
	
	
	

	
	
	（2）所属支部定期举办主题团日活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适时对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每学期不少于1次。 
	20分
	
	
	

	
	
	（3）积极开展二级学院青马工程试点工作，建立以院系团组织、学生会等的骨干力量为主要培养对象的“院级青马工程”，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订了各院系青马工程学员选拔和培养的工作方案并取得了较好的培养效果。
	10分
	
	
	

	
	3.2
宣传

工作

及理

论研

究


	（1）做好团的宣传工作，积极向校内外电视、广播、报刊、网站等媒体投稿，每学年被采用稿件不少于10篇； 
	30分
	
	
	

	
	
	（2）建有团委网站，信息工作有创意，有特色，有成效，信息更新及时。
	30分
	
	
	

	
	
	（3）在正式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关于团工作方面的论文或承担校级以上相关课题研究。
	30分
	
	
	

	4.

主题

活动


	4.1
课外

学术

科技

活动


	（1）在专业老师指导下，积极组织开展院内各类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与创新活动。
	25分
	
	
	

	
	
	（2）积极参加上级团组织组织的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与创新活动。
	25分
	
	
	

	
	
	（3）有学生学术科技作品代表学校参加省级或全国竞赛并获奖。
	20分
	
	
	

	
	4.2
青年

志愿

者活

动


	（1）积极组织学生开展青年志愿活动，建有志愿服务活动基地。
	20分
	
	
	

	
	
	（2）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影响大、效果好，受到服务单位好评或书面表扬，被社会媒体所关注报道。
	20分


	
	
	

	
	
	（3）积极参与上级团组织组织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
	20分
	
	
	

	
	4.3
文体

活动


	（1）积极组织开展院（系）内各种类型文体活动。
	20分
	
	  
	

	
	
	（2）积极参加上级团组织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特别是团中央创新试点项目——“三走”系列活动。
	20分
	
	
	

	
	
	（3）有学生代表学校参加省级或国家级文体竞赛并获奖。
	20分
	
	
	

	
	4.4
社会

实践

活动


	（1）积极组织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活动有计划、有总结。
	20分
	
	 


	

	
	
	（2）每年寒暑假组织社会实践、三下乡小分队不少于1支，基地建设不少于1个，社会实践活动取得良好绩效。
	30分
	
	
	

	
	
	（3）积极配合上级团组织开展各项社会实践活动。
	30分
	
	
	

	
	
	（4）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受到上级团组织表彰。
	20分
	
	
	

	
	
	（5）按要求完成“青年就业创业基地”相关工作
	30分
	
	
	

	
	4.5

素质

拓展

工作


	（1）按要求积极开展素质拓展活动，活动设计新颖、有创意、有特色。
	20分
	
	
	

	
	
	（2）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规范，录入验证及时、准确，无学生投诉
	20分
	
	
	

	
	
	（3）积极参加大学生素质拓展培训，并配合学校团委实施素质拓展计划。
	10分
	
	
	

	
	4.6
品牌

活动
	院团委（团总支）具有特色品牌活动，学生参与面广，影响大，为学校赢得荣誉。
	20分
	
	
	

	合计
	
	
	880分
	
	
	


说明：

1、本评估体系表满分为1000分，其中校团委基础打分120分（满分）（未在表格中列出），参评院（系）团委（团总支）须根据上述评估指标撰写年度工作总结，准备相关佐证材料，如荣誉证书、发表论文及新闻报道复印件、活动照片等，并按照《中山大学先进团委（团总支）评估体系表》进行自评；

2、本评估体系表各指标建议分5个等级进行评分，好（分值的80%-100%）、较好（分值的60%-80%）、一般（分值的40%-60%）、较差（分值的20%-40%）、差（分值的0%-20%）；

3、参评院（系）团委（团总支）须在2015年4月20日前递交以下参评资料：
（1）年度工作总结（word格式）；（2）相关佐证材料；（3）《中山大学先进团委（团总支）评估体系表》（含自评成绩）。

4、终评总成绩=校团委基础打分+同行评委评分*40%+专家评委评分*60%，最后根据终评总成绩排序评选出中山大学先进团委（团总支）并公示。
